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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6 年 4月2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司拟变更回购股份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2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6 年2 月 26

日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

公司拟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交易系统以要约回购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

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为5元 /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3,0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02%，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截至到2026年4月2日，《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未开始实施。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情况

（一） 变更事项的内容

拟对本次回购价格及回购资金总额上限进行调整变更。原“本次回购价格为5

元/股”变更为“本次回购价格为6元/股”，原“预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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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变更为“预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8,000,000元，具体回购资金总

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原因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方案，是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等因素所做决定，旨在促进公司持续性经营发展。

（三）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规模的合理性 、必要和可行性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价格及回购资金总额上限，系充分考虑了公司

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

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四）本次变更回购股份规模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

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变更后，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8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300万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6.00元/股，回

购资金不超过1,800.00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根据公司2025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的合并报

表总资产为92,519.19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5,225.57万元，流动

资产为35,104.50万元，货币资金为6,363.64万元，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61.93%，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1,800.00万元，按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数

据测算，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1.95%、占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5.11%，占流动资产比例为5.13%，占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8.29%。

按照2025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测算，回购后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90,719.19万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33,425.7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15%。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变更股份回购方案，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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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变更股份回购方案未损害挂牌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年 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

事汪亿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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